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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外汇管理概览 
 

一、基本情况 

外汇管理部门：肯尼亚中央银行是肯尼亚的外汇管理部门。 

主要法规：《肯尼亚中央银行法案》、《资本市场法案》等。 

主权货币及汇率形成机制：主权货币是肯尼亚先令。肯尼亚的法定汇率制度

是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肯尼亚中央银行仅公布每日指导性汇率，通常是前一日的

市场平均收盘汇率。肯尼亚中央银行有权对市场交易双方进行干预，将肯尼亚先

令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 2%的波动范围内。 

二、外汇管理政策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货物贸易：出口方面，出口咖啡、茶叶和园艺产品，须将相关销售合同分别

在咖啡局、茶叶局和园艺作物发展管理局登记。特定食物和农产品的出口须出具

专门的许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供应充足。矿物、宝石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的出

口也须获得特别许可证。进口方面，进口商付汇必须通过经授权的商业银行，商

业银行转账前进口商须出具进口证明文件，包括进口申报表副本、最终发票副本

和进口报关单副本。肯尼亚的外汇储备不得用于转口贸易。离岸价超过 5000 美

元或等值其他货币的所有进口货物装运前须接受质量、数量和价格的检查。进口

商品负面清单包含一些出于健康、安全和环境原因而被禁止的物品。 

服务贸易、收益和经常转移：无限制。 

（二）资本和金融项目外汇管理政策 

直接投资：保险公司至少三分之一的实缴资本须由肯尼亚居民持有。 

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境外投资在集合投资组合中的占比不得超过所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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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账面价值的 10%。国内投资者须至少持有上市公司股本的 40%，东非共同体

国家的投资者可视为国内投资者对待。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证券，居民在境外出售

或发行证券，均须获得资本市场监管局的批准。非居民在境内发行货币市场工具，

以及居民在境外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需要肯尼亚中央银行的批准。 

衍生品及其他工具：非居民在境内出售或发行衍生品及其他工具，居民在境

外出售或者发行衍生品及其他工具，均需肯尼亚中央银行批准。 

房地产投资：非居民在境内购买房地产的，须政府的批准。居民在境外购买

房产没有限制。 

（三）个人外汇管理政策 

居民和非居民可在境内外开立和持有外汇账户，且可自由向国外汇出账户余

额，但银行必须向肯尼亚中央银行记录和报告账户资金流入和流出目的。肯尼亚

居民可在国外自由开立先令账户，在外国开立账户的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须获得

道德与反腐委员会的许可。出于统计目的，出入境肯尼亚的人员，如携带金额超

过 50 万肯尼亚先令或 5000 美元等值的外币现金，则必须申报。 

（四）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政策 

授权的商业银行和小额信贷银行可以进行结售汇和外汇交易，为客户进行电

汇转账时每天不超过 10 万美元。截至(?)201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42 家商业银

行，77 家货币兑换机构和 18 家汇款机构经肯尼亚中央银行授权进行外汇交易。 

银行业：商业银行需每日和每月分别持有外汇存款 3%和 5.25%的法定准备

金。银行外汇风险敞口的限额为其核心资本金的 10%。外汇借款或向非居民贷款

的相关交易须接受审慎监管。商业银行签订新的外汇远期合约，须获得肯尼亚中

央银行的批准。 

货币兑换机构：外币兑换公司和货币汇款服务商从事肯尼亚中央银行批准的

外汇交易，包括货币、旅行支票和类似工具的买卖，不直接与肯尼亚中央银行开

展外汇交易。外币兑换公司仅可参与现金交易，禁止在境外持有银行账户。货币

汇款服务商可在境外持有账户，用于客户付款的结算。除经肯尼亚中央银行批准

之外，对外付款和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须通过经授权的银行和货币汇款服务

商进行。 

基金业：养老基金境外投资上限为其总资产或联合基金市场价值的 15%。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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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基金投资于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证券的投资比例，不

得超过其总资产或联合基金市场价值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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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国家外汇管理情况表 

 
汇兑 

限制 
跨境资金流动限制 

额度 

管理 

广义托

宾税 

歧视性

多重汇

率 

国别间

歧视 

企业资质限

制 

经常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出口咖啡、茶叶和

园艺产品，须将相

关销售合同分别在

咖啡局、茶叶局和

园艺作物发展管理

局登记。特定食物

和农产品的出口须

出具专门的许可，

以确保国内市场的

供应充足。矿物、

宝石和其他重要战

略物资的出口也须

获得特别许可证。

进口商付汇必须通

过经授权的商业银

行，商业银行转账

前进口商须出具进

口证明文件，包括

进口申报表副本、

最终发票副本和进

口报关单副本。肯

尼亚的外汇储备不

得用于转口贸易。

进口商品负面清单

包含一些出于健

康、安全和环境原

因而被禁止的物

品。 

离岸价超过 5000

美元或等值其他货

币的所有进口货物

装运前须接受质

量、数量和价格的

检查。 

    

资本和

金融项

目外汇

管理政

策 

  

境外投资在集合投

资组合中的占比不

得超过所有投资总

值的 10%。国内投

资者须至少持有上

市 公 司 股 本 的

40%，东非共同体

国家的投资者可视

为国内投资者对

   

非居民在境

内发行证券，

居民在境外

出售或发行

证券，均须获

得资本市场

监管局的批

准。非居民在

境内发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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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币市场工具，

以及居民在

境外出售或

发行货币市

场工具，需要

肯尼亚中央

银行的批准。

非居民在境

内出售或发

行衍生品及

其他工具，居

民在境外出

售或者发行

衍生品及其

他工具，均需

肯尼亚中央

银行批准。 

非居民在境

内购买房地

产的，须政府

的批准。 

个人外

汇管理

政策 

 

居民和非居民可在

境内外开立和持有

外汇账户，且可自

由向国外汇出账户

余额，但银行必须

向肯尼亚中央银行

记录和报告账户资

金流入和流出目

的。 

出于统计目的，出

入境肯尼亚的人

员，如携带金额超

过 50 万肯尼亚先

令或 5000 美元等

值的外币现金，则

必须申报。 

   

在外国开立

账户的政府

官员和公职

人员须获得

道德与反腐

委员会的许

可。 

金融机

构外汇

业务管

理政策 

外 币 兑

换 公 司

仅 可 参

与 现 金

交易，禁

止 在 境

外 持 有

银 行 账

户。 

外汇借款或向非居

民贷款的相关交易

须接受审慎监管。

商业银行签订新的

外汇远期合约，须

获得肯尼亚中央银

行的批准，但金额

和期限没有限制。 

除经肯尼亚中央银

行批准之外，对外

付款和居民与非居

民之间的交易须通

过经授权的银行和

货币汇款服务商进

商业银行需每日和

每月分别持有外汇

存款 3%和 5.25%的

法定准备金。银行

外汇风险敞口的限

额为其核心资本金

的 10%。养老基金

境外投资上限为其

总资产或联合基金

市场价值的 15%；

养老基金投资于肯

尼亚、坦桑尼亚、

乌干达证券交易所

交易的证券的投资

  

当 地 保

险 公 司

至 少 三

分 之 一

的 实 缴

资 本 须

由 肯 尼

亚 人 持

有。 

商业银行签

订新的外汇

远期合约，须

获得肯尼亚

中央银行的

批准，但金额

和期限没有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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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比例，不得超过其

总资产或联合基金

市场价值的 70%。 

 
 
 
 
 
 
 
 
 
 
 
 
 
 
 
 
 
 
 
 


